中華民國口腔顎顏面放射線學會

口腔顎顏面放射線專科醫師證書展期申請書

111.12.10版
	姓　　　名
	中文：

	
	英文：

	性別
	□男　　□女
	籍貫：　　　省（市）　　　縣

	出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專科醫師證書字號
	

	牙醫師或醫師證書字號
	
	牙醫師或醫師公會

會員證書字號
	

	通訊處
	　　

	學歷
	畢　業　學　校
	修業起迄年月
	學　　　　位

	
	
	
	

	
	
	
	

	專科訓練
	訓練機構及項目
	職　　　　　稱
	起迄年月

	
	
	
	

	
	
	
	

	
	
	
	

	
	
	
	

	經歷
	服務機構
	　職　　　　稱　　　
	起迄年月

	
	
	
	

	
	
	
	

	
	
	
	

	
	
	
	

	
	
	
	

	
	
	
	

	現職
	服務學校
	（醫院）名稱
	職稱　

	
	
	
	

	
	地址： 

	
	電話：（公）                  （私）

	※入會日期　　　　　　　　※會員編號　　　　　　　　※會費繳納


※由學會填寫

六年內累計積分共計＿＿＿＿＿＿＿點　　　審查後累計積分共＿＿＿＿＿＿＿點

申請人＿＿＿＿＿＿＿＿＿＿＿＿簽章　　　中華民年   年   月   日

口腔顎顏面放射線專科醫師六年內積分累積表
專科醫師姓名：　　           　

積分累積時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證明文件請依項目順序自行編號(下表由申請醫師填寫)
	項　　　目
	積　　　分
	需附證件
（影本）
	證件

編號
	六年共得
積分點數

	1.本學會年會之學術研討會。
	
	積分證書
	
	

	2.本學會舉辦之聯合病例討論會、繼續教育課程。
	
	積分證書
	
	

	3.在本學會主辦之學術活動中，發表者
	口頭:每篇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各6分，共同作者各2分。貼示: 每篇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各3分，共同作者各1分
	感謝狀或學術研討會節目表
	
	

	4.本學會正式加入之國際組織之學術研討會，或其他國外正式之口放學會主辦之學術研討會，學分時數由專審會認定。
	
	積分證書
	
	

	5.在本學會雜誌刊登論文者 
	原著論文，每篇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各12分，共同作者各3分；其他著作，每篇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各6分，共同作者各2分。
	論文抽印本
	
	

	6.六年中發表有關口放學論文經專審會認可之國內外醫學雜誌
	每篇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各6分，共同作者各2分。
	論文抽印本
	
	第一作者　　篇共得積分 _____點

其他作者　　篇共得積分　　___點

共   點

	7.參加國內外公會、學會及其他學術單位舉辦之口放相關學術活動，經專審會認可者。
	
	積分證書
	
	

	8.於澎湖、金門、馬祖、綠島及蘭嶼等離島地區執業者，參加本會之學術研討會及聯合病例討論會之積分得加倍計算（須檢具當年度服務證明文件）。
	
	須檢具當年度證明文件
	
	

	9.輻射防護積分須達十八分（含本學會認定）。
	
	積分證書
	
	


＊建議使用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防護雲化系統(有輻安証書者)
	
	10.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展延，應繳下列表件： 

(1). 申請書

(2). 符合第10點所訂展延條件之證明文件

(3).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4). 證書費3000元
繳費轉帳：郵局代號：700，帳號：0041721-0055578
戶名：中華民國口腔顎顏面放射線學會


